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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3028        证券简称：赛福天 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9-054 

江苏赛福天钢索股份有限公司 

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进展的公告 

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一、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概述 

2019 年 1月 15日，江苏赛福天钢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披

露了《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9-003）。公司拟向上海赛

傲生物技术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赛傲生物”）增资人民币 3,000 万元整，公司

副董事长、总经理、董事会秘书林柱英先生拟向赛傲生物增资人民币 500万元整，

公司董事蔡建华先生拟向赛傲生物增资人民币 1,000万元整。本次对外投资事项

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，公司关联董事蔡建华先生、林柱

英先生进行了回避表决。 

 

二、投资进展情况 

公司于 2019 年 8 月 1 日收到赛傲生物通知，经赛傲生物及各增资方协定，

赛傲生物注册资本由 1,616.0863 万元变更为 1,746.7200万元。公司向赛傲生物

增资人民币 3,000万元整，认缴新增注册资本 40.4022万元；蔡建华先生向赛傲

生物增资人民币 1,000万元整，认缴新增注册资本 13.4674万元；林柱英先生向

赛傲生物增资人民币 500万元整，认缴新增注册资本 6.7337 万元。 

赛傲生物已经完成变更（备案）登记手续，并取得了上海市普陀区市场监督

管理局颁发的《营业执照》，本次变更登记后，赛傲生物基本信息如下： 

公司名称：上海赛傲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

成立日期：2010年 5月 25日 

注册资本：1,746.7200万元整 

法定代表人：张传宇 

住所：上海市普陀区中江路 879弄 15号楼 4层 A座 

经营范围：生物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、技术转让、技术咨询、技术服务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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干细胞（除血液制品）和免疫细胞治疗技术的研发、临床研究和临床转化，细胞

组织的存储服务，生物制品的研发、生产和销售。 

增资后股权结构： 

序号 股东姓名/名称 认缴出资（万元） 持股比例（%） 

1 北京中天兴业投资有限公司 837.1363 47.9262% 

2 张传宇 26.0035 1.4887% 

3 上海和晨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150.9027 8.6392% 

4 上海禾富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175.0873 10.0238% 

5 昆山分享股权投资企业（有限合伙） 49.0138 2.8060% 

6 苏州分享高新医疗产业创业投资企业

（有限合伙） 
40.1043 2.2960% 

7 宁波盘古创富和盛股权投资合伙企业

（有限合伙） 
80.2792 4.5960% 

8 北京盘古创富卓越投资中心（有限合

伙） 
39.9678 2.2882% 

9 北京格物致知投资管理中心（有限合

伙） 
36.0738 2.0652% 

10 徐州赛生生物科技合伙企业（有限合

伙） 
113.1260 6.4765% 

11 蔡建华 81.8590 4.6865% 

12 江苏赛福天钢索股份有限公司 40.4022 2.3130% 

13 李柯 26.9348 1.5420% 

14 朱玲西 6.7337 0.3855% 

15 刘良华 20.2010 1.1565% 

18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享德投资合伙企业

（有限合伙） 
2.6935 0.1542% 

17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享华投资合伙企业

（有限合伙） 
6.7337 0.3855% 

18 林柱英 6.7337 0.3855% 

19 刘杨 6.7337 0.3855% 

 合计 1,746.7200 100.0000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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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

赛傲生物长期专注于细胞药物的研发和生产、细胞临床治疗技术的研发及转

化、细胞制备及存储服务。总部位于上海，在北京、广州、重庆、徐州、杭州设

立有子公司，拥有国际标准的 cGMP 细胞制备存储中心，并且获得国际权威认证

机构 NQA“人体免疫细胞、干细胞的制备、检测和存储技术服务”的 ISO9001国

际质量管理体系认证，是一家集科研、转化、生产、服务为一体的综合型细胞治

疗高科技企业。 

公司对赛傲生物增资，旨在通过对高科技企业、高端制造业领域等符合国家

产业政策的优质企业进行投资。借助投资运作，为公司发展提供新的动力，提高

公司的盈利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。本次投资完成后，公司直接持有赛傲生物

2.3130%的股权。 

本次对外投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、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本

次对外投资资金，公司以自有资金解决，不会对公司财务及经营情况产生不利影

响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江苏赛福天钢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9年 8月 2日 


